
   

新竹縣六家高中國中部 114學年度新生入學審核表 (紅) 
◎ 新生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    頁 

◎ 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畢業小學:                性別:          班級： 

◎ 家長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  與學生之關係:_____________ 

◎ 住    址：竹北市_______里____鄰__________路(街)____巷____弄_____號___樓之___   

◎ 聯絡電話(住家)：______________   手機(父)：______________  手機(母)：_______________ 

本人【                】係學生【                】之家長（監護人、法定代理人）確實
設籍於新竹縣六家高中國中部學區內，學生目前設籍及居住情形如下： 
◎ 審核結果【以下由審核單位填寫】 

(A)審核文件：為避免審核資料不齊影響貴子女就學權益，請您送件前務必詳閱【新竹縣立六家高中國中部
114學年度新生入學審核注意事項】，並備妥相關證明文件參與審核，有任何疑義請至諮詢處詢問，感謝配合！ 

 

審核分發入學之各類身分別 

【請依實際情形勾選符合項目，且不可複選】 

請審慎勾選下述入學之身分別，並請於總量管制國中公佈初審結果

(登記資格及設籍時間)時，再次核對初審結果。 

注意!勾選結果將影響入學順序 

繳驗證件 

【皆須備妥正、影本】 

審核 

人員 

核章 

優
先
入
學 

□ 設籍本校學區新生之法定監護人持有身心障礙證明 
1. 身心障礙證明。 
2. 戶口名簿或近一個月內申請之戶籍謄本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□設籍本校學區且係經依法令認定之低收入戶 
1. 鄉鎮市公所核發 114 年度低收入戶證明。 
2. 戶口名簿或近一個月內申請之戶籍謄本。 

□設籍本校學區父母雙亡者 

戶口名簿或近一個月內申請之戶籍謄本。 □本校編制內正式教職員工子女 

□依特殊教育法入學原則，經鑑輔會核定之身心障礙學生。 

符
合
資
格 

□ 與二親等內直系血親尊親屬或法定監護人同一戶籍並實
際居住其設籍本校學區之自有房屋(父或母等其他直系血

親尊親屬或法定監護人至少一位須與學生同一戶籍) 

□建物所有權狀 
□114年度房屋稅籍證明 

1. 請檢附設籍建物之(A)建物所有權狀或(B)

近一個月內申請之 114 年度房屋稅籍證

明。【*檢附(A)、(B)、其中一項即可】 

2. 戶口名簿或近一個月內申請之戶籍謄本。 

3. 審核分發入學新生家訪同意書正本。 

 

□ 與二親等內直系血親尊親屬或法定監護人同一戶籍並實
際居住其設籍本校學區之租賃房屋(新生非與雙親二人同

一戶籍，需繳交相關證明文件，若未於期限內繳交證明文件，

入學排序在符合資格新生之後。) 
□經法院公證房屋租賃契約 

    □與戶籍地同址之繳費單據- 
□水費□電費 (二種均須繳交) 

    □新生與雙親二人同一戶籍 
    □新生非與雙親二人同一戶籍但有繳交相關證明文件 

□新生之法定監護人證明(新生之法定監護人非雙親) 
□新生之雙親離婚證明 

1. 設籍之經法院公證房屋租賃契約(契約之有

效日期需涵蓋至當年度開學日)且房屋地址

需與設籍戶籍相同。 

2. 戶口名簿或近一個月內申請之戶籍謄本。 

3. 113 年 1 月 1 日至 114 年 3 月 22 日間任一

期與設籍地址同址任一期之水費及電費收

據或繳費證明。(另倘家中未使用自來水，

可提供「非自來水用戶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

費」單據，此單據等同於水費單。) 

4. 審核分發入學新生家訪同意書正本。 

□ 公家宿舍配住證明 1. 公家宿舍配住證明。 
2. 戶口名簿或近一個月內申請之戶籍謄本。 

僅
設
籍
學
區 

□ 設籍本校學區之新生 戶口名簿或近一個月內之戶籍謄本。 

 

◎ 本人保證以上所陳內容確實無訛，並實際居住於戶籍地址，經查核後倘有不符，入學排序在符合入學資格者之後。  



   

(請沿虛線剪下) 

（B）設籍時間：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 

※ 學生本人在學區內是否有戶籍異動之情況？  

□有(如勾選有，下述文件請擇一提供：甲式或詳細記事之戶口名簿/親臨戶政事務所申請最近一個月內之戶

籍謄本(全戶含詳細記事)/內政部戶政司「電子戶籍謄本」列印提供予本校/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(MyData) 

列印現戶全戶戶籍資料提供予本校；電子化文件線上申辦路徑詳如「新生入學審核注意事項」第六點說

明)。)       

□無 

家長或監護人確認：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       審核人員核章：                 

（C）確認後核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新竹縣立六家高中國中部 114學年度新生入學審核結果收執表 
新生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  頁    

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畢業小學：             性別：         家長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 

依審核結果您屬於      (甲.優先入學、乙.符合資格且於竹北市國小就讀、丙.符合資格但未於竹

北市國小就讀、丁.僅設籍本校學區)，設籍日期為     年    月    日

備註: 
※ 符合資格者申請就讀本縣總量管制國中(以下簡稱管制國中)，以就讀管制國中所在行政區之國小學生優先分發。 

➢ 新生倘就讀(1)本縣大學區國小、(2)實驗教育學校、(3)國立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級中等學校國小部、(4)
非「總量管制國中」所在行政區之私立小學、(5)教職員子女隨父隨母就讀非「總量管制國中」所在行政區
之學校、(6)或因「新竹縣國民中小學班級數總量管制暨學生入學實施要點」被轉介至非「總量管制國中」
所在行政區之國小，屬前開六種情形之新生倘符合入學資格，新生之入學排序則等同於「乙.符合資格且於
竹北市國小就讀」 (其中上述(5)及(6)新生須檢附證明文件)。 

➢ 非屬以上情況之新生，新生家長可於 114年 3月 26日(三)下午 3時前向所屬學區國中提出疑義申請，經學
校家訪確認居住事實後，並於各校學生入學審查委員會決議通過後，新生之入學排序等同於就讀管制國中所
在行政區之國小學生。 

※ 若您對初審結果有疑義，請於 114 年 3 月 26 日(三)上午 9 時至下午 3 時前備齊相關證件，填妥審核疑義解釋申
請表並檢附相關證件資料，送到本校教務處申請疑義審核，逾時恕不受理；本校將於 114年 4月 7日(一)至 4月
9日(三)期間召開疑義審核會議。 

※ 如審核當天有遺漏之證件或初審結果資料有誤者，請於 114年 3月 26日(三)上午 9時至下午 3時、3月 27日(四)
上午 9時至中午 12時前補送相關證件到本校教務處，恕不接受補送 114年 3月 22日(含)以後公證之房屋租賃契
約。 

 



 
 

 


